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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347/16-17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11號  
 

  
 
 

在 2017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7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1. 《 2016年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(修訂附表1)令》  

(於 2016年12月23日刊登憲報 ) 
 194/2016 

    
2. 《 2016年銀行業 (披露 )(修訂 )規則》  

(於 2016年12月30日刊登憲報 ) 
 195/2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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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3. 《 2016年銀行業 (指明獲豁免押記類別 )(修訂 )

公告》  
(於 2016年12月30日刊登憲報 ) 

 196/2016 

 
 
其他文件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8/16-17號報告  
(於 2017年1月9日發表 ) 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1至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官員
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政府法案  
 
首讀及二讀  
 
─ 《 2016年仲裁及調解法例 (第三者資助 ) 
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：  律政司司長  

 
在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3(3)條受命安排
二讀後，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二讀條例草案的議題獲提出

待議，辯論中止待續。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，條例草案交付
內務委員會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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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議案  

 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34(4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
易志明議員及盧偉國議員分別動議載於議程內的兩項議案。兩項

議案的議題分別獲提出待議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2)條動議的議案  

 

李慧琼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議員及

政府官員就議案發言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9)條，沒有就議案提出

待決議題。  

 

“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 ”的議案  

 

梁耀忠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在議員

及政府官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不獲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

載於附錄 1)。  

 

“對下任行政長官的期望 ”的議案  

 

(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，會議在2017年1月11日晚上7時37分暫停，並在

1月12日上午9時恢復。 ) 

 

郭偉强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。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本會就

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及議員發言後，下列

議題付諸表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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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張華峰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2) 
    
─ 李 慧 琼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─ 林卓廷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3) 
    
─ 梁耀忠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4) 
    
─ 羅冠聰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5) 
    
─ 葉建源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6) 
    
─ 楊岳橋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7) 
    
─ 李慧琼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8) 
    
─ 郭偉强議員的議案   否決  

(附錄 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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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7年1月18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7年1月12日下午12時24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7年2月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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